
98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代號：30380 

類  科： 宗教行政 

科  目： 宗教法規 

考試時間： 2小時 座號：       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不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不予計分。 
 

 
 

全一頁

一、請論述大法官釋字第 573號解釋對現行宗教行政的影響。（25分） 

二、請概述寺廟成為財團法人的申請步驟。（25分） 

三、請敘述宗教團體不動產更名登記發生的原因，以及作業的程序。（25分） 

四、請依現行法律說明宗教團體租稅減免的相關規定。（25分） 


